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投诉处理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建立健全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投诉处理机制,

维护交易主体合法权益，规范投诉处理工作, 北京绿色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称交易机构）根据《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办法》《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北京市碳排放权

交易和结算规则》等相关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投诉处理。在

交易机构进行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交易机构负责处理交易主体对本机构以及工作

人员的投诉，或者对其他交易主体异常交易行为的举报。

交易机构指定专人负责投诉或举报的接收受理、调查核

实、分类处理与汇总记录工作，与交易主体平等协商解决争

议。

交易机构的党群工作部门和风险控制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进行监督。

第四条投诉处理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交易机构有关业务规则，遵循公平、公正、便民的原则，

切实维护交易主体合法权益。

第二章 投诉渠道与处理



第五条交易主体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来访等渠道

向交易机构提出投诉或举报。

第六条交易机构可以要求提出投诉或举报的交易主体

提供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通讯地址、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等信息。

第七条交易机构在接到投诉或举报时，应当核实交易主

体信息，记录其意见、投诉或举报事项等有关信息，积极解

决其合理诉求。

第八条交易机构在接到投诉或举报后，对于可以当场处

理和答复的，应当立即处理、当场答复，并上报处理情况；

对于无法立即处理的，应当逐级上报解决。

第九条交易机构接收的投诉或举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予受理：

（一）提供的信息不实，经核查确无事实依据的；

（二）就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投诉或举报，交易机构已

受理或已经做出处理意见的，但交易主体补充证明材料的除

外；

（三）相关争议已进入调解、仲裁、诉讼等程序，或已

通过上述程序处理的；

（四）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以及恶意攻击、骚扰或无实质

诉求内容的；

（五）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对于不予受理的，交易机构应当通知交易主体，并说明

理由。



第十条交易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告知

交易主体处理情况。

第十一条 交易机构应当对交易主体反映的不同事项和

诉求进行分类整理。对于集中、重复反映的事项和诉求，应

当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案并且及时上报。

第十二条 交易机构应当建立交易主体投诉和举报处理

工作台账，逐项记录日期、交易主体信息、事项、经办人员、

处理过程、处理结果、责任追究情况、交易主体对处理结果

的反馈意见等信息。

第十三条 交易机构对投诉或举报处理工作中交易主体

的基本信息和有关材料，负有保密责任。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交易机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2022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北京绿色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客户投资处

理暂行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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